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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 回 訴
願 申 請 書
注意:請依備註1之說明進行數位簽章及上傳始完備撤回訴願之程式
	稱   謂
	姓    名
（或法人、團體名稱）
	出生年月日
	住  所  或  居  所
（營業所或事務所）
	身分證明文件字號

	訴願人
	
	
	
	

	代 表 人
（訴願人為自然人時免填）
	
	
	
	

	代 理 人
(未委任代理人者免填)
	
	
	
	

	原行政處分機關
	
	受理訴願機關
	行政院

	行 政 處 分 書
發文日期及文號
	
	所欲撤回訴願案之案號或本服務平台流水號
	

	撤回訴願之說明：



此致 行政院
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依備註1之說明進行數位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人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(訴願人為自然人時免簽章)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(無代理人時免簽章)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	備註1：請將本訴願書轉檔為PDF檔後上傳本服務平台，並由本服務平台所提供之簽章工具進行數位簽章後，上傳經簽章之PDF檔，始完成撤回訴願程序；倘有2人以上需簽章，所有人均需上傳經簽章之PDF檔。
備註2：若請求陳述意見、言詞辯論、閱覽卷宗或停止執行，請於本服務平台相對應之服務中另為申請。


行政院法規會提供

